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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案说法：民法侵权责任之“丽江千古情”

景区音乐侵权案例分析

罗安琪

《民法典》相关规定

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：侵害他人财产的，财产损失按照损

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。

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：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，情节严重

的，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。

【内容摘要】

未经许可在景区使用音乐作品，构成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

行为，被侵权人不必证明实际损失金额，而是有权主张依据

侵权获利计算赔偿数额，本案中法院按照较高的利润贡献率

支持了依据侵权获利计算赔偿金额。

在著作权案件中以侵权获利方式计算赔偿数额时，由被侵

权人承担举证责任，提供侵权方获利证据，在利润中析出专属

于具体被侵权作品贡献的专有价值，法院结合具体情况合理确

定利润总额和利润贡献率。

侵犯著作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，自被侵权人知道或应当知

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。侵权人如提出超过诉讼时效抗辩，需

承担举证责任，证明被侵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超过 3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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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件事实】

原告：北京百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（百慕公司）

被告：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宋城公司）、丽江茶

马古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（茶马公司）

百慕公司依法享有音乐作品《纳西情歌》的著作权，宋城

公司、茶马公司于 2014 年开始在《丽江千古情》大型歌舞演

出中，未经百慕公司授权擅自使用《纳西情歌》作为其演出的

音乐，且在其丽江千古情景区售票大厅将《纳西情歌》作为背

景音乐循环播放。百慕公司和宋城公司、茶马公司均确认，《丽

江千古情》表演总时长约为 1 小时，其中使用《纳西情歌》作

为背景音乐的部分占 2 分 23 秒。2019 年，原告百慕公司以宋

城公司侵害了其所享有的《纳西情歌》的表演权提起诉讼，要

求被告停止侵权行为、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。

【本案争议焦点】

1. 如何确认损害赔偿计算期间

2. 是否可以依据侵权获利计算赔偿数额

3. 如何确定赔偿数额和维权合理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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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一审法院意见】

为体现出对先获许可再行使用的鼓励，避免作品使用人先

任意使用作品，即使侵权也仅需支付许可费用作为赔偿的错误

导向，故在侵权之后确定的赔偿应明显高于使用前先获许可的

商定许可费。本院以音著协许可的实际缴纳平均许可费金额

约为 6000 元/首/年的单曲许可费为基数进行加倍，另行考虑

涉案作品在丽江千古情景区营业收入中的贡献率以确定本案

的侵权赔偿金额；计算期间为百慕公司提起诉讼主张日向前

推算三年。

判决如下：

一、宋城公司、茶马公司立即停止在丽江千古情景区背景

音乐中、《丽江千古情》现场表演中使用《纳西情歌》；

二、宋城公司、茶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百

慕公司经济损失 25 万元、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

5 万元，共计 30 万元；

三、驳回百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【二审法院意见】

1. 未超过 3 年诉讼时效，损害赔偿计算期间从 2014 年

计至 2019 年

侵犯著作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，自著作权人知道或应当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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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。本案中，宋城公司、茶马公司对其于

2014 年开始使用涉案音乐作品无异议，其虽提出百慕公司

2019 年 1 月 16 日起诉时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，但并未提

交证据证明百慕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至

本案起诉之日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。基于本案被诉侵权行

为的客观情况，同时考量涉案音乐作品作者和百慕公司认知行

为能力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，本院认为，百慕公司提起本案诉

讼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，故根据百慕公司主张，本案损害赔

偿计算期间从 2014 年计至 2019 年。

2. 可以依据侵权获利计算赔偿数额

百慕公司一、二审均主张按照宋城公司、茶马公司的违法

所得即侵权获利计算本案赔偿数额，宋城公司、茶马公司则认

为百慕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确定侵权获利的数额。著作权侵

权案件中，权利人可以选择依据其实际损失、侵权人的获利

或者法定赔偿主张具体的赔偿数额以及计算方法，应当提交

证据证明侵权人的获利以及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。

本案中，百慕公司从公开渠道获取并提交了宋城公司

2014-2019 年度报告，主张可以根据其中相关数据来估算侵权

获利。本院认为，宋城公司作为上市公司，其每年公开的财务

数据报告证明力较强，可以作为计算茶马公司经营丽江千古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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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区收入及盈利情况的依据。结合百慕公司的举证能力及其举

证情况，本案可以以宋城公司、茶马公司的财务数据为依据，

结合其缴纳的音乐作品许可使用费情况，按照侵权获利方式

确定赔偿数额。

3. 确认赔偿数额和维权合理费用

在著作权案件中以侵权获利方式计算赔偿数额时，主要需

依据权利人提交的侵权方获利证据，从侵权行为的具体样态出

发，区分涉案知识产权要素创造的价值和不可归因于该要素的

其他价值，在利润中析出专属于具体被侵权作品贡献的专有价

值。但著作权案件中侵权获利的计算不仅仅是单纯的事实认

定，而是需叠加对难以量化的作品价值等因素进行评估确定，

因此可在着重考虑给予权利人充分救济的情况下，从有利于

维权、制止侵权等损害赔偿的预防功能角度，合理确定利润

总额和利润贡献率。

本案中，宋城公司、茶马公司对丽江千古情景区的宣传及

其门票定价机制可以证明《丽江千古情》演出系丽江千古情景

区的主要收入来源，其使用音乐作品亦涵盖了整个主题公园，

故茶马公司 2014-2019 年的主营业务利润总额可以作为基数

计算侵权获利。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，2014-2019 年茶马公司

的主营业务利润总和为 916485513.68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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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音乐作品的利润贡献率时仍需考虑其他要素对利润

总额的贡献。宋城公司、茶马公司应缴纳和实际缴纳的音著协

许可使用费数额可作为主营业务成本之一予以考虑。缴纳的许

可使用费与门票收入即主营业务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比

例对应关系。结合上述分析，实际上使用音乐作品所支出成本

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与其对应的利润占主营业务利润的比

例是相同的，该比例即为利润贡献率。以茶马公司应该缴纳

的许可使用费和实际缴纳的许可使用费为参照，计算出音乐

作品对于茶马公司经营丽江千古情景区的利润贡献率区间为

0.20%-1.43%。将音乐作品总利润均摊于 13 首音乐作品后计算

使用涉案音乐作品的侵权获利，故涉案音乐作品的贡献率区间

为 0.15‰-1.10‰，按照前述茶马公司 2014-2019 年主营业务

利润总和计算所得的侵权获利区间为 137473 元-1008134 元。

本院认为，该区间系以茶马公司向音著协缴纳的许可使用费

为替代计算出的区间，而本案中百慕公司非音著协会员，故

最终确定涉案音乐作品利润贡献率时仍需比较茶马公司向权

利人个体获得许可与向音著协获得许可两种方式的区别，同

时考虑涉案音乐作品的知名度，侵权行为的性质、情节等因

素后酌情确定。

涉案音乐作品在丽江千古情景区因知识产权因素获得的

利润中具有重要作用。《纳西情歌》在序幕之后第一幕《泸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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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儿国》开场表演使用，时长 2 分 23 秒，占整场约一小时时

长演出的比例为 3.97%，且系唯一较完整全词曲使用的作品。

宋城公司、茶马公司在明知与音著协签署的协议清单中并不包

含涉案音乐作品的情况下，仍长期持续非法使用涉案音乐作

品，且期间从未与权利人联系商洽授权事宜，侵权主观恶意强。

结合上述因素，兼顾促进作品传播与保护权利人之间的利益

平衡，并考量给予权利人充分救济和鼓励海量使用者与著作

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许可协议、从而更好地促进音乐作品传

播等因素，本院认为，涉案音乐作品的利润贡献率应在上述

区间中位数 0.63‰以上，按接近于 0.8‰计算，最终确定宋

城公司、茶马公司使用涉案音乐作品的侵权获利为 70 万元。

判决如下：

一、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，即停止侵权行为；

二、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、第三项；

三、宋城公司、茶马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赔偿

北京百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700000 元；

四、宋城公司、茶马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赔偿

北京百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

支 110000 元；

五、驳回百慕公司其他诉讼请求。


